附件3

市级展演奖项评选办法

一、金帆组

金帆团均须参与市级现场展演，金帆组节目现场展演、现场评审、现场亮分，按展演水平及分数确定奖次，不设获奖比例。

二、学校组

（一）各区教委在组织区级现场展演活动的基础上，按照上报节目数量要求推荐获奖节目及奖项（金、银、铜奖占比分别为30%、40%、30%），艺术节承办单位可增加1至2个承办项目获奖名额。

推荐获奖结果须经过公示后报市艺术节办公室复核认定。

各区择优推荐参加市级现场展演节目，不以奖次为唯一推荐依据。市级现场展演各区推荐数量另行通知。
三、班级组

各区教委在组织区级现场展演活动的基础上，择优推荐报送合唱、朗诵节目各不超过6个。班级组节目进行市级展示，不设金、银、铜奖，颁发节目纪念证书。市级现场展演各区推荐数量另行通知。
四、优秀指挥奖
学校组获得金奖节目的指挥获优秀指挥奖，金帆组将由现场展演专家进行评审。
五、优秀原创作品奖
获得金奖并符合要求的原创作品颁发优秀原创作品奖。原创作品须为近两年本校师生主要参与创作的、首次在本届艺术节展演的作品。原创作品需在系统内提交相关材料。
六、优秀组织奖
面向各区教委及承办单位评选优秀组织（承办）奖，并对获得优秀组织（承办）奖的单位、个人颁发优秀组织工作者证书，每个区和承办单位不超过3名。评选工作将重点依据校级展演阶段的参与学校数及学生数（学校参与覆盖率需达到90%以上），同时综合参考区级展演阶段的学校与学生参与规模，以及市级展演中区级学校的配合程度与观众组织情况等。所有参评材料须按规定通过指定系统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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